
粤职院发〔2023〕160 号

关于印发《广东职业技术学院

学生教育活动经费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各二级单位:

《广东职业技术学院学生教育活动经费管理办法》经 2023

年 12 月 26 日学校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，现予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

广东职业技术学院

2023 年 12 月 2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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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职业技术学院

学生教育活动经费管理办法

为加强我校学院学生教育活动经费管理工作的规范化、制度

化、透明化，促进学生教育活动的健康发展，根据学校财务管理

制度的相关规定，结合我校学生工作的实际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一章 经费管理原则

第一条 本办法所指的学生活动经费是指用于开展学生思

想政治教育和日常管理等相关工作而设立的专项经费。

第二条 学生活动经费是指由学校预算下拨的，归口学生工

作管理部门（含学生工作部、校团委)和各二级学院管理，主要

用于开展学生日常管理教育、各类学生学术文体活动、社会实践

与社会活动、学生队伍建设等与学生教育活动相关的经费。

第三条 学生活动经费实行项目管理，设立项目负责人。学

生工作部管理的学生活动经费，其负责人是学生工作部部长。校

团委管理的学生活动经费，其负责人是校团委书记或经学校同意

授权的专职副书记。二级学院管理的学生活动经费，其负责人是

二级学院党总支书记。

第四条 学生活动经费实行财务审批制度，由项目经费负

责人审批，坚持谁审批、谁负责的原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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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学生活动经费实行预算管理，按预算划拨、专项

管理、专款专用、厉行节约。

第二章 经费预算管理

第六条 学生活动经费纳入学校预算，按照学生人数实行定

额管理，经费金额按照学校预算编制程序确定。

第七条 学生活动经费由两部分组成。

（一）二级学院学生活动经费按照预算定额标准和各学院

上年度末在校学生人数核定，按学校预算程序审批后划拨。二级

学院学生活动经费原则上按照基数 5 万元和学院上年度末在校

学生人数*50 元/生的标准预算经费。各学院学生活动经费可根

据实际情况和工作需要进行适当调整。

（二）学生工作管理部门学生活动经费按照学校预算程序，

由财务部直接根据预算编制规则测算预算资金额度，经学校审批

后，按实际批复的预算控制数划拨。

第八条 学生活动经费应当按照年初下达的预算执行，一

般不予调整。二级学院学生活动经费如确有缺口的，需提交申请

报告，经财务部审核，报分管财务校领导审批同意后从本部门其

他预算经费中补充。

第九条 学生活动经费的年末余额收归学校统筹使用，不可

结转至下年使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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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 经费使用管理

第十条 学生活动经费的使用严格按照国家财政管理制度

和学校有关财务管理规定执行，做到事前有预算、事后有决算。

第十一条 学生活动经费必须专款专用。其使用范围是:

（一）购买开展学生工作等所必需的办公用品和资料等。

（二）用于学生组织和工作机构的建设与活动。

（三）开展学风建设、社会实践、学术科技竞赛等学生第二

课堂活动。

（四）学生家访、慰问家庭经济困难学生、学生意外事件的

处置等。

（五）开展校内外文体活动、学术活动、学科竞赛、学生宿

舍文化建设等相关学生活动。

（六）用于与学生思想政治教育、党建、心理健康教育、资

助、学工队伍建设（包括辅导员、班主任、学生干部队伍）等其

它相关工作和活动。

（七）开展学生活动所发生的交通费、住宿费及相关费用。

仅限于直接参与学生活动的学生及带队辅导员或其他相关工作

人员发生的相关费用，报销按学校差旅费管理相关规定执行。

（八）开展迎新、毕业典礼、就业招聘等专项工作发生的必

要的师生工作餐开支。

（九）经学生工作管理部门或学院批准的其他与学生活动有

关的特殊性开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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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二条 各单位要保证学生活动经费用于开展各项学生

工作，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出现挪用、私借、截留克扣和弄虚作

假等。

第十三条 使用学生活动经费，报销支出须取得合法、合规

的票据，发票验收人必须是负责活动老师。单项活动支出金额在

1000 元以上的，需附经批准的经费使用方案或活动方案（策划

书）。各二级学院于学生活动结束后及时按财务报销规定进行报

销。学生工作部组织开展的活动按学校相关要求完成报销工作。

第十四条 学生活动采购物资或服务，按照学校货物及服务

采购相关规定执行。所有物资采购均应做好物品验收、领用登记

工作。采购的物资达到固定资产标准的，须办理固定资产入库手

续。

第四章 经费监督管理

第十五条 学生工作管理部门负责人或各二级学院分管学

生工作负责人对本单位（部门）学生活动经费使用的真实性、合

规性、完整性、相关性负责。

第十六条 财务部在上述经费使用范围内，负责审核学生活

动经费开支原始凭证的合法、合规性和审批手续的完整性。

第十七条 各单位（部门）学生活动经费的使用和管理应自

觉接受师生、纪检审计等监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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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八条 在学生活动经费使用中有违规违纪行为的，一经

查实，将依据有关规定予以处理；违反国家法律构成犯罪的，移

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法律责任。

第五章 其他

第十九条 举办学生活动过程中获得的社会捐赠、赞助等收

入，本着“谁争取谁使用”的原则，参照学生活动经费管理办法

使用。

第二十条 本办法由财务部和学生工作部负责解释。

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


